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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15春〕第（1）号
2015-2016学年春季学期
领导干部听课活动安排的通知

校、院及有关部门领导干部：

校院党政领导和教学工作委员会专家参加课堂听课活动是我校多年的传统，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在听课中重点考察教师对各教学环节的执行情况，并了解学生课堂听课时的状态，通过听课活动促进我校课堂教学效果的改善与提高。

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听课活动安排

1.听课时间：第1～10周 （2月22日～4月29日）
2.听课时数：主管教学工作的校、院两级领导听课时数不少于8学时（相当于8次），其他分管业务的校、院领导及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听课时数不少于4学时（相当于4次）。
3.听课人员：校、院党政领导及校、院两级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各学院应听课人员名单烦请在3月底之前以电子表形式反馈至sljin@shou.edu.cn
4.听课对象：本学期开设的全部本科课程，重点听课教师为教学名师、三海人才计划、新进教师、外聘教师和近三学年六个学期中累计三次学生评教成绩位列全校后5%的教师（具体名单见附件1），重点听课课程为各级精品课程（具体名单见附件2）。
二、课表网上查询

查询途径一：校园网主页以本人帐户登录“海大综合服务平台”，点击左下“应用系统”中的“教务系统”，选择“教学资源”卡片，点击“听课查询”。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查询途径二：校园网主页→教育教学→本科生教育→本科课表→“2015-2学期”课表，打开Excel表格进行查询。
如需咨询，请与教务处联系，联系人：陈晓玲，联系电话：61900116
三、听课表反馈与听课情况处理

听课结束后，请及时递交听课表（附件3），以便及时反馈相关学院和任课教师。
听课表反馈截止时间：5月4日（第11周周三）
反馈途径：
1 校领导：请将听课表反馈校办公室于光磊老师处。
2 相关处室领导：请将听课表直接反馈教务处晋素灵老师（学生事务中心202）。
3  各学院领导、专家：请将听课表反馈本学院教学秘书，请教学秘书将听课表汇总后
集中反馈教务处晋素灵老师。
听课中如发现需及时反馈问题或提出建议等，请各位领导干部直接与教务处领导或学院有关人员联系。
附件：1.重点听课教师名单（略）
2.重点听课课程名单（略）
3.领导干部听课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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